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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Ｔ

地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３７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地矿”、或“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

项（以下简称“重大资产出售”）经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细情况请参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７

）。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娄烦县鲁

地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已完成过

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在上述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公司聘请了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专项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过渡期）的损益

进行过渡期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交割过渡期间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完成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过渡期确定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以下简称“过渡期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根据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山东地矿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矿投资）签订的《产权交

易合同》（以下简称“交易合同”）约定：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原股东享有，亏损由受

让方承担。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审计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资产交割

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

２０１８

】

０２０９４１

号）、《关于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资

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８

】

０２０９４２

号）及《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

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８

】

０２０９４５

号）确定：淮北徐楼矿业有

限公司过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

，

７１０．４０

万元，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过渡

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

，

３１４．０５

万元，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过渡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０１８．７７

万元。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上述亏损均由地矿投

资承担，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１．

《关于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

２．

《关于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

３．

《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８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７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体育路

４

号供水调度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６７

，

７１５

，

１７４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３．５６４５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东海先生主持，经过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并以现场及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梁侠津先生、许春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３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７

，

６４６

，

５７４ ９９．９８５３ ６８

，

６００ ０．０１４７ ０ 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

１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６

，

７００ １９．５７７９ ６８

，

６００ ８０．４２２１ ０ 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中利、邓泽民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５７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杨林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方式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进行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杨林、付贤民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担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华”）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中天华及其签字评估师与交易对方和本公司均

不存在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条件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遵循

了市场的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选择充分考

虑了本次交易的目的，评估方法科学、适当。 评估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５9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七）出席对象：

１．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现场会议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议案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进行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

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审议名称

１．０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进行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个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

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和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但需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并

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依凡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３０２６７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５１－８６３０２６７４

５．

其他事项：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公司经理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

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说明详见附件

１

。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２．

授权委托书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附件

１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３

”；投票简称：“振华投票”

２．

意见表决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

束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

）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国振华（集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

意见投票表决。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止。

提案编码 审议名称

投票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进行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注：请在相应栏内以“

√

”单选表示投票意向。

委托人签名（盖章）：委托人持有股票数量：

日期：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５８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进行融资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科技”或“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进行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现将有关内

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债务性融资成本，优化企业财务结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振华富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富”）、中国振华集团云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云科”）、深圳市振华微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微电子”）、贵州振华群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群英”）、中国振华集团永

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永光”） 、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振华

新云”）、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宇光”）

７

户企业作为初始权益人，拟将账面

价值人民币

３８

，

０６５．２１

万元（其中：振华富

２

，

８５１．３７

万元；振华云科

７

，

４６１．４０

万元；振华微电子

６

，

０３８．４３

万元；振华群英

５

，

１４６．４４

万元；振华新云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万元；振华宇光

２

，

０４４．６９

万元；振华永光

４

，

００４．３２

万

元）的一年内应收账款债权评估作价转让给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中国

电子受让后通过证券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向合格投资者发售资产支持证券并在交易所挂牌的应

收账款证券化业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电子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为关联交

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８６％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

议案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等关联人在表决本议案时需进行回避。

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振华富等

７

户企业应收账款评估报告正在中国电子备案之中。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４５

３．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４．

注册资本：

１２４８２２５．１９９６６４

万元

５．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６．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７．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８．

经营范围：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

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设工程、通信工

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

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二）股权结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三）历史沿革：中国电子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以提供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为主营业务，是中国最

大的国有综合性

ＩＴ

企业集团。

（四）经营状况：中国电子最近

３

年经营稳健，经营状况良好。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电子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６２１

，

０４１．３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８７

，

１３３．７８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中国电子净资产为

８

，

１６１

，

３４６．６９

万元。

（五）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

（六）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振华富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深圳振华富电子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和平东路振华工业园

Ａ

栋厂房

１

楼

Ａ

区及

Ｃ３

区、二至四层、

六层

Ｂ

区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９

，

４３５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４．

法定代表人：王海

５．

经营范围：磁性元件、电感器、磁珠、变压器、滤波器、敏感元件、传感器、功能组件、电路模块、磁性材

料、陶瓷材料的研发及销售；电子元器件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４６

，

２８３ ４３

，

５９０ ４７

，

８３７

非流动资产

１３

，

９３７ １５

，

０６１ １５

，

０３３

资产总计

６０

，

２２０ ５８

，

６５１ ６２

，

８７０

流动负债

１９

，

７３６ １２

，

５２０ ２８

，

４７９

非流动负债

９

，

３７４ １７

，

２３０ ７

，

０９１

负债合计

２９

，

１１０ ２９

，

７５０ ３５

，

５７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１

，

１１０ ２８

，

９０１ ２７

，

３００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５

，

８８９ ３０

，

１３７ ３５

，

００１

营业成本

１２

，

０９８ １８

，

２６４ ２３

，

８３２

利润总额

６

，

３４４ ４

，

９３０ ４

，

１２０

净利润

５

，

６８５ ４

，

３４５ ３

，

４２８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富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２

，

８５１．３７

万元。

（二）振华云科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中国振华集团云科电子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阳市新添大道北段

２６８

号附

１

号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６

，

０９０．６０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４．

法定代表人：杨凯

５．

经营范围：片式电子元器件、厚膜混合电路、微组装

ＰＣＢ

板、电子材料及技术服务；微电子工业用金

属粉末、金属材料、近视化合物和电子浆料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及其技术咨询服务。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４８

，

０７９ ４４

，

９０８ ４２

，

４９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３

，

８３７ １４

，

２２６ １１

，

２６５

资产总计

６１

，

９１６ ５９

，

１３４ ５３

，

７６１

流动负债

２２

，

１６４ ８

，

３９５ １５

，

２４０

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５２ １２

，

６８４ １

，

５７０

负债合计

２３

，

７１６ ２１

，

０７９ １６

，

８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８

，

２００ ３８

，

０５５ ３６

，

９５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１

，

９３８ ４２

，

７９３ ３８

，

５８５

营业成本

１７

，

０４１ ２１

，

８２２ ２０

，

６５９

利润总额

５

，

８７３ ７

，

４２８ ７

，

３４０

净利润

４

，

９８３ ６

，

０４６ ６

，

１７８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云科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７

，

４６１．４０

万元。

（三）振华微电子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

Ｗ１

号厂房

３

层

Ｂ１

、

２

层

Ｂ１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８１０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８７．５３％

，中国振华（集

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２．４７％

。

４．

法定代表人：陈刚

５．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厚膜、薄膜混合集成电路及网络、半导体集成电路、微电路模块、开关电源、整流

电源、充电器、电子产品；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材料的购销；电子元器件检测；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３４

，

３８０ ３０

，

７６５ ３２

，

４４７

非流动资产

１３

，

２４８ １３

，

３４１ １１

，

２３３

资产总计

４７

，

６２８ ４４

，

１０６ ４３

，

６８０

流动负债

２４

，

６２５ １１

，

９２８ ２３

，

８１９

非流动负债

４

，

９２３ １５

，

０９２ ３

，

０６１

负债合计

２９

，

５４８ ２７

，

０２０ ２６

，

８８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８

，

０８０ １７

，

０８６ １６

，

８００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

，

２３３ １９

，

９０６ ２０

，

５９３

营业成本

６

，

８２７ １２

，

１０３ １３

，

６９４

利润总额

９９４ １

，

１５３ １

，

０３４

净利润

９９４ １

，

１４４ １

，

０２１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微电子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６

，

０３８．４３

万元。

（四）振华群英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贵州振华群英电器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天大道北段

２５８

号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４

，

２８７．２６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００％

。

４．

法定代表人：马晋川

５．

经营范围：主营电子元器件、控制组件和智能控制系统及相关电子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委托加工及进出口贸易；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配送、零配件加工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深加工产品及相关附属品的购销、加工。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３６

，

５７６ ３２

，

１９８ ２６

，

６４３

非流动资产

１０

，

１８８ １１

，

０１８ １１

，

８４８

资产总计

４６

，

７６４ ４３

，

２１６ ３８

，

４９１

流动负债

２４

，

５８４ ９

，

２３０ １８

，

０４１

非流动负债

４７６ １３

，

３０４ １

，

５１８

负债合计

２５

，

０６０ ２２

，

５３４ １９

，

５５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１

，

７０４ ２０

，

６８２ １８

，

９３２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

，

９７４ ２２

，

０１５ ２０

，

２０２

营业成本

８

，

３６４ １０

，

５４１ １２

，

１９６

利润总额

１

，

２００ １

，

３６５ １

，

０１９

净利润

１

，

０２０ １

，

２３６ ８０７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群英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５

，

１４６．４４

万元。

（五）振华永光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新添大道

２７０

号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８

，

５４３．７８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４．

法定代表人：杨俊

５．

经营范围：主营半导体分立器件（含抗辐射加固器件）及其电子元器件组件、模拟集成电路、半导体功

率模块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电子材料、光伏电子产品、新能源、半导体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４９

，

０１５ ３８

，

５６９ ４１

，

５１３

非流动资产

１３

，

３０５ １４

，

１４３ １３

，

７２５

资产总计

６２

，

３２０ ５２

，

７１２ ５５

，

２３８

流动负债

１３

，

３７８ ４

，

３８２ １０

，

４６３

非流动负债

２

，

３１２ ３

，

４６２ ２

，

５１３

负债合计

１５

，

６９０ ７

，

８４４ １２

，

９７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６

，

６３０ ４４

，

８６８ ４２

，

２６２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

，

６８４ ３８

，

７３７ ３８

，

２５２

营业成本

１３

，

８６２ ２０

，

３９２ ２３

，

１７０

利润总额

６

，

５１６ ５

，

５６９ ３

，

３０９

净利润

５

，

５４５ ４

，

７２７ ２

，

６５２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永光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４

，

００４．３２

万元。

（六）振华新云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

道北段

２３２

号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

，

０１３．９１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４．

法定代表人：阳元江

５．

经营范围：主营电子元器件及相关电子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委托加工，通讯设备、影视及音响设备

服务；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深度加工产品及相关附属产品的购销、加工、配送；经营本企业

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批发氟钽酸钾、硝酸锰、氯铂酸、乙酸丁酯、无水乙醇、硝

酸、硝酸银（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经营活动）；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生产的

１４

种产品除外），软件开发，计算机软

硬件销售及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网址建设与网页设计；开展本企业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 ）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９３

，

６７６ ８５

，

５３９ ８４

，

８４７

非流动资产

３５

，

２３４ ３７

，

７８４ ３１

，

４７８

资产总计

１２８

，

９１０ １２３

，

３２３ １１６

，

３２５

流动负债

３５

，

５２８ ２０

，

０５１ ４２

，

５４６

非流动负债

５

，

２３６ １５

，

０９９ ４

，

５４６

负债合计

４０

，

７６４ ３５

，

１５０ ４７

，

０９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８

，

１４６ ８８

，

１７３ ６９

，

２３３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２

，

７６４ ８６

，

６３８ １００

，

９８０

营业成本

３３

，

２４２ ６４

，

０４９ ７８

，

５９９

利润总额

５

，

３８１ ６

，

０９３ ５

，

６３９

净利润

４

，

６９７ ５

，

１３７ ４

，

６２７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新云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万元。

（七）振华宇光指定的应收账款

１．

公司名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新添大道

２７２

号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９２１

万元，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４．

法定代表人：陈勇

５．

经营范围：自产自销：电子产品、各种微波电子管、电真空器件、机电产品；机电、电子进出口贸易；电

力电工产品、断路器、高低压开关柜、点光源、特种灯泡、特种陶瓷、输变电成套设备。

６．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３５

，

１８８ ３２

，

２４３ ３２

，

０６３

非流动资产

７

，

３６７ ７

，

６７６ ８

，

１３６

资产总计

４２

，

５５５ ３９

，

９１９ ４０

，

１９９

流动负债

２０

，

２１０ １７

，

７４８ １８

，

１９１

非流动负债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９５

负债合计

２０

，

４５７ １７

，

９９５ １８

，

４８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

，

０９８ ２１

，

９２４ ２１

，

７１３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

，

０２１ ３１

，

０３０ ３０

，

０９５

营业成本

１６

，

２１３ ２４

，

７１９ ２３

，

６８７

利润总额

２０６ ２７０ １１６

净利润

１７４ ２１２ ８３

７．

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振华宇光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２

，

０４４．６９

万元。

四、定价依据

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责任公司对参与本次交易的振华富等

７

户控股子公司指定的应收账款进行评估， 以评估后的价值

为作价依据。

五、交易价格

根据中国电子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资产支持证券在证券市场发行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最终交易价格

为不低于

７

户企业应收账款的评估值。

六、标的资产评估说明

（一）振华富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 振华富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２

，

８５１．３７

万元； 评估值为

２

，

６８１．０２

万元， 减值额为

１７０．３５

万元，减值率为

５．９７％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

，

８５１．３７ ２

，

６８１．０２ －１７０．３５ －５．９７

其中：应收账款

２

，

８５１．３７ ２

，

６８１．０２ －１７０．３５ －５．９７

资产总计

２

，

８５１．３７ ２

，

６８１．０２ －１７０．３５ －５．９７

（二）振华云科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振华云科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７

，

４６１．４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６

，

９６８．２２

万元，减值额为

４９３．１８

万元，减值率为

６．６１％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７

，

４６１．４０ ６

，

９６８．２２ －４９３．１８ －６．６１

其中：应收账款

７

，

４６１．４０ ６

，

９６８．２２ －４９３．１８ －６．６１

资产总计

７

，

４６１．４０ ６

，

９６８．２２ －４９３．１８ －６．６１

（三）振华微电子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振华微电子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６

，

０３８．４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５

，

６８７．１６

万元，减值额为

３５１．２７

万元，减值率为

５．８２％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６

，

０３８．４３ ５

，

６８７．１６ －３５１．２７ －５．８２

其中：应收账款

６

，

０３８．４３ ５

，

６８７．１６ －３５１．２７ －５．８２

资产总计

６

，

０３８．４３ ５

，

６８７．１６ －３５１．２７ －５．８２

（四）振华群英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振华群英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５

，

１４６．４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４

，

８１３．５５

万元，减值额为

３３２．８９

万元，减值率为

６．４７％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５

，

１４６．４４ ４

，

８１３．５５ －３３２．８９ －６．４７

其中：应收账款

５

，

１４６．４４ ４

，

８１３．５５ －３３２．８９ －６．４７

资产总计

５

，

１４６．４４ ４

，

８１３．５５ －３３２．８９ －６．４７

（五）振华永光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振华永光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４

，

００４．３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３

，

７２２．０２

万元，减值额为

２８２．３０

万元，减值率为

７．０５％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４

，

００４．３２ ３

，

７２２．０２ －２８２．３０ －７．０５

其中：应收账款

４

，

００４．３２ ３

，

７２２．０２ －２８２．３０ －７．０５

资产总计

４

，

００４．３２ ３

，

７２２．０２ －２８２．３０ －７．０５

（六）振华新云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振华新云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９

，

８０２．２８

万元，减值额为

７１６．２８

万元，减值率为

６．８１％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９

，

８０２．２８ －７１６．２８ －６．８１

其中：应收账款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９

，

８０２．２８ －７１６．２８ －６．８１

资产总计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９

，

８０２．２８ －７１６．２８ －６．８１

（七）振华宇光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ｎ×ｉ

ｎ

一一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ｉ

一一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

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３．

评估结论：振华宇光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值为

２

，

０４４．６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９２２．３２

万元，减值额为

１２２．３７

万元，减值率为

５．９８％

。

４．

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

，

０４４．６９ １

，

９２２．３２ －１２２．３７ －５．９８

其中：应收账款

２

，

０４４．６９ １

，

９２２．３２ －１２２．３７ －５．９８

资产总计

２

，

０４４．６９ １

，

９２２．３２ －１２２．３７ －５．９８

（八）振华富等

７

户企业应收账款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振华富 应收账款

２

，

８５１．３７ ２

，

６８１．０２ －１７０．３５ －５．９７

振华云科 应收账款

７

，

４６１．４０ ６

，

９６８．２２ －４９３．１８ －６．６１

振华微电子 应收账款

６

，

０３８．４３ ５

，

６８７．１６ －３５１．２７ －５．８２

振华群英 应收账款

５

，

１４６．４４ ４

，

８１３．５５ －３３２．８９ －６．４７

振华永光 应收账款

４

，

００４．３２ ３

，

７２２．０２ －２８２．３０ －７．０５

振华新云 应收账款

１０

，

５１８．５６ ９

，

８０２．２８ －７１６．２８ －６．８１

振华宇光 应收账款

２

，

０４４．６９ １

，

９２２．３２ －１２２．３７ －５．９８

总计

３８

，

０６５．２１ ３５

，

５９６．５７ －２

，

４６８．６４ －６．４９

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拟转让的应收账款标准

１．

应收账款对应的全部销售合同适用法律为中国法律，且在中国法律项下均合法有效，并构成相关买

受人合法、有效和有约束力的义务，可根据其条款向买受人主张权利；

２．

应收账款的转让方已经履行并遵守了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任一份销售合同项下其所应当履行的义务，

且买受人未提出因转让方瑕疵履行而要求减少应收账款或者换货等主张；

３．

应收账款不属于违约应收账款；

４．

应收账款不涉及使用非人民币结算的外贸业务应收款；

５．

销售合同中的买受人系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且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其

他组织，不为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６．

销售合同中的买受人与转让方及中国电子无正在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诉讼、仲裁或其他纠纷；

７．

转让方合法拥有应收账款，且应收账款上未设定抵押权、质权或其他担保物权；

８．

应收账款可以进行合法有效的转让，且在销售合同对应收账款的转让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收账

款转让已经满足了所约定的条件；

９．

应收账款的预期付款日不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０．

应收账款不涉及诉讼、仲裁、执行或破产程序。

（二）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 标的资产转让价款应以转让方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而确认的评估依据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作为作价依据。

本合同双方同意， 双方以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人民币

３５

，

５９６．５７

万元

作为标的资产转让作价依据，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金额应以双方签署的交割确认函为准。

本合同双方进一步同意，自交易合同生效日至标的资产完成交割之前，受让方及受让方授权人士有权

对最终交割标的资产进行调整，实际交割的标的资产应以双方签署的交割确认函为准。

（三）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支付

受让方应于购买日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购买价款。

（四）标的资产的交割方式

受让方应在专项计划已根据资产管理合同设立完成之日根据本合同的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支付之约

定向转让方支付购买价款，同时转让方应与受让方签订交割确认函（合同附件）。交割确认函的签订视为双

方就标的资产买卖的交割的确认， 该交割确认函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

／

签章并加盖单位

公章后立即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交易费用

１．

资产转让费用

与本合同项下的标的资产转让和出售有关的任何税收和费用，除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外，双方各自承担

其应承担的税收和费用。

２．

其他相关费用

除非本合同另有明确约定，无论本合同项下的交易是否完成，双方均应各自承担其因谈判、签订本合

同和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而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八、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可优化控股子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应收账款对资金的占用，缓解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同时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效降低债务性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控股子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主要为控股子公司需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与转让应收账

款折价金额之间的差额。 根据近期资产支持证券在证券市场发行时的价格进行估算，本次交易对本公司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中国电子与振华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中国电子未收取任何费用，其目的是为企业提供新的融资

渠道，帮助企业盘活资产，降低应收账款风险，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８

，

０６５．２１

万元。

十、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三）振华富等

７

户企业《应收账款评估报告》；

（四）振华富等

７

户《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五）评估机构资质证书；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2018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４２９

证券简称：集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７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提前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用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

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内容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８－０１９

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９８

证券简称：邦宝益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４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注销审批情况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马恩乐、黄木兰、郑建东三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５

，

０００

股，回购

价格为

１０．９８２

元

／

股。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６

）。

二、股份回购与注销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立了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Ｂ８８２２３８１１１

），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前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近

日，公司收到了中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离职员工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

２５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予以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激励股份是根据公司《激励计划》有关条款的规定进行的回购，将导致公

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相应减少，但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三、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变更为

２１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元，总股本由

２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２１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 具体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

，

３０２

，

０００ ０ ５３

，

３０２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９

，

４９８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４７３

，

０００

总计

２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１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四、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０７３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接到

控股股东邱醒亚先生通知，获悉其本人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

解除质押股

数（万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邱醒亚 是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６－０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７．０５％

合 计

２

，

０００

一一 一一 一一

７．０５％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邱醒亚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８３

，

５１９

，

６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０５％

。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

２５９

，

１６８

，

９９４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９１．４１％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２％

。

二、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２

、股权融资业务部分解除质押申请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